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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4           证券简称：乐视网        公告编号：2017-008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增资的优先认购权和股权转让的优先

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事项概述  

为了满足公司资金需求，提升乐视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乐视致新”）经营实力，优化乐视致新股权结构，乐视致新拟引入战

略投资者；据此，乐视致新股东鑫乐资产管理（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将所持有的乐视致新 15.7102%股权转让予天津嘉睿汇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嘉睿汇鑫”），转让总价为人民币 26.4824 亿元。董事会同意公

司放弃本次转让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同意乐视致新与嘉睿汇鑫及其他相关方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同时，乐视致新拟进行增资扩股，由嘉睿汇鑫出资人民币 3,000,000,000

元认购乐视致新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31,245,271 元，占增资后乐视致新总股

本的 10%。董事会同意公司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同意乐视致新与嘉

睿汇鑫及其他相关方签署《乐视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上述股权转让和增资完成后，乐视致新的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312,452,712 元，乐视网持有乐视致新 40.3118%的股权，为乐视致新控股股

东；嘉睿汇鑫持有乐视致新 33.4959%的股权，为乐视致新第二大股东。 

在本次乐视致新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谈判过程中，乐视致新完成了一轮股

权融资，引入了宁波杭州湾新区乐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乐然投资”）和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人寿”）

两名投资者。本次战略投资者投资乐视致新是在前一轮融资及其乐视网转让

乐视致新部分股权完成基础上进行的。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增资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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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编号：2017-005）、《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06）。 

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前乐视致新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元） 占股比例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125,955,359  44.7909% 

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57,430,383  20.4228% 

鑫乐资产管理（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357,600  17.9076% 

北京贝眉鸿科技有限公司 2,061,224  0.733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533,867  1.2567% 

宁波杭州湾新区乐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633,573  4.4926% 

天津嘉睿汇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9,235,435  10.3964% 

合计 281,207,441  100.0000% 

注：上表中乐视网股权比例由 58,5537%降低至 44.7909%，系因乐视致

新前期融资引入乐然投资、华夏人寿以及乐视网转让所持有乐视致新股权所

致。 

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后乐视致新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元） 占股比例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125,955,359  40.3118% 

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57,430,383  18.3805% 

鑫乐资产管理（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179,349  1.9777% 

北京贝眉鸿科技有限公司 2,061,224  0.6597% 

宁波杭州湾新区乐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633,573 4.0434%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533,867  1.1310% 

天津嘉睿汇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4,658,957  33.4959% 

合计 312,452,712  100.0000% 

 

嘉睿汇鑫有可能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成为公司 5%以上的股东，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嘉睿汇鑫为公司关联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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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在股东大会审议此项议案时需回避表决。 

上述事项已于2017年1月13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对于本次事项，已获得独立董事的事先认可，独立董事均已发表同意

该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嘉睿汇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码：91120116MA05MHXT5A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经济开发区万象路 168 号科技孵化器 B

区房屋 510 间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汪孟德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服务；商品信息咨询。（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嘉睿汇鑫为初设公司，暂无财务数据。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乐视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码：91120116589764942R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126 号动漫大厦 B1 区

二层 201-427 

注册资本：人民币 26504.0001 万元 

法定代表人：贾跃亭 

主营业务：乐视致新是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乐视超级电视为品牌从

事智能互联网电视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业务，承载乐视网的大屏生态业务。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乐视致新总资产人民币 481,798.65 万元，净资产

人民币-20,246.66 万元，营业收入人民币 869,282.69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73,051.88 万元。 

交易标的为鑫乐资产持有的乐视致新15.7102%的股权，以及增资后乐视

致新总股本的1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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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结合乐视致新财务数据和经营情况，经交易各方商议确

定。 

五、协议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 1：鑫乐资产管理（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鑫乐资产”） 

甲方 2：贾跃亭（作为创始人及实际控制人） 

甲方 1 和甲方 2 合称甲方 

乙方：天津嘉睿汇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乐视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乐视致新”） 

1. 收购标的股权 

鑫乐资产在乐视致新所持有的已经足额实缴的注册资本出资额人民币

44,178,251 元（占目标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15.7102%）及该等出资所对应的

股权以及附属于及该等股权所对应的全部附带权益（“标的股权”）。甲方同

意向乙方或其指定方出售前述标的股权。 

2. 交易的先决条件 

乙方进行本协议项下之本次交易应以如下先决条件均已满足且持续

有效为前提（乙方有权单独豁免前述全部或部分先决条件）：乙方的实

际控制人已经就本次交易按照香港联合产权交易所《上市规则》获得了

必要的批准（如适用）。 

3. 交易对价 

 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乙方收购标的股权对价总额为人民币 26.4824

亿元（统称“交易对价”）。 

4. 支付进度及方式 

乙方应在 2017 年 3 月 10 日或者本协议第 3.2.1 款所列付款条件均已满

足之日（以二者较晚到期者为准），向鑫乐资产支付交易对价，即人民币

26.4824 亿元。 

5. 交割 

甲方应（且促成目标公司）在 2017 年 1 月 26 日前（但因工商等政府主

管部门原因导致耽搁并经双方协商书面确认的延期不构成违约）就标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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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事宜及相关变更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章程修正案及董事变更）在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办理完毕股权过户登记及相关事项的变更登记工作，将所有标的

股权过户登记到乙方或其指定方名下。 

6. 改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甲方及目标公司承诺（且应促成其他相关方），在办理标的股权交割过

程中同步完成以下治理结构的完善，包括但不限于修改目标公司章程、董事

会议事规则等内部规章制度。 

1) 乐视致新董事会 

乐视致新董事会成员增加到 3 名董事。乙方有权委派 1 名董事。 

2) 财务经理委派权 

乙方有权向乐视致新委派一名财务经理。 

7. 交割后承诺事项 

1) 目标公司整体注入上市公司 

甲方承诺（并促成目标公司及相关方）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将乐视致新中非上市公司持有的股权重组进入上市公司而向中国证监会的

申报，并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或双方另行协商书面确定的其他日期前完成将

乐视致新中非上市公司持有的股权重组进入上市公司（但如因中国证监会或

相关监管机构原因导致的延迟除外）。 

2) 优先购买权豁免 

甲方承诺（且应促成目标公司及其他相关方同意），如果乙方或其实际

控制人未来为进行内部重组或关联方架构调整之目的拟将所持标的股权转

让给乙方或其实际控制人指定的其他方（但乐视竞争者及其关联方除外），

目标公司的其他股东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并对前述转让给予积极配合。 

3) 战略合作条款 

甲乙双方承诺将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在包括但不限于智能硬件、互联

网、房地产、智能家居、智能社区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以进一步巩固双

方在各自行业内的领先地位。双方将开展深度合作，整合双方及下属机构的

优质资源，从而促进双方共同、稳定的业务增长，实现双方共赢。 

甲乙双方特别确认，除双方协商一致外，乙方将作为甲方及/或其所控

制的乐视系公司在房地产业务领域的唯一合作方。由甲方及其关联方发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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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优势，双方在产业地产（包括但不限于影视产业、汽车产业、体育产业、

互联网生态等方面）深度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共赢。 

（二）《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贾跃亭（作为创始人及实际控制人） 

乙方：天津嘉睿汇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乐视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乐视致新”） 

1. 认缴出资 

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以现金方式合计出资人民币叁

拾亿元（3,000,000,000）（“投资款”）认缴目标公司本次增资中的全部新增注

册资本（31,245,271 元，占本次增资完成后全部注册资本出资额的 10%）及

该等出资所对应的股权及附属于该等股权所对应的全部附带权益（“新增股

权”），其中 31,245,271 元人民币计入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剩余溢价款计

2,968,754,729 人民币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金；本次增资完成后，目标公

司的注册资本总额为 312,452,712 元人民币，其中，乐视网持有目标公司

40.3118%的股权，乙方及/或其关联方合计持有目标公司 33.4959%的股权，

其他股东合计持有目标公司 26.1923%的股权。 

2. 交易的先决条件 

乙方或其指定方进行本次增资应以如下先决条件均已满足且持续有效

为前提（乙方有权单独豁免前述全部或部分先决条件）：乙方的实际控制人

已经就本次增资按照香港联合产权交易所《上市规则》获得了必要的批准（如

适用）。 

3. 实缴出资 

在本协议第 3.1 款项下的付款条件全部得到满足并持续有效的前提下，

乙方应在 2017 年 6 月 15 日前分期足额缴付本次交易全部投资款。 

4. 交割 

目标公司应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或双方另行协商确定的其他合理日期前

（但因工商等政府主管部门原因导致耽搁并经双方协商书面确认的延期不

构成违约）就本次增资及相关变更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修改目标公司章程）

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完毕增资登记及相关事项的变更登记工作，将新增

注册资本对应的股权登记到乙方或其指定方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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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割后承诺事项 

1) 目标公司整体注入上市公司 

甲方承诺（并促成相关方）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将乐视致新

中非上市公司持有的股权重组进入上市公司而向中国证监会的申报，并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或各方另行协商书面确定的其他日期前完成将乐视致新中

非上市公司持有的股权重组进入上市公司（但如因中国证监会或相关监管机

构原因导致的延迟除外）。 

2) 优先购买权豁免 

甲方承诺（且应促成其他相关方同意），如果乙方或其实际控制人未来

为进行内部重组或关联方架构调整之目的拟将所持目标公司股权部分或全

部转让给乙方或其实际控制人指定的其他方（但乐视竞争者及其关联方除

外）（“乐视竞争者”名单见附录 5），目标公司的其他股东同意放弃优先购

买权，并对前述转让给予积极配合。 

六、交易目的与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和风险 

1、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解决未来发展的资金需求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引入具备强大资金实力的重要股

东，资本实力得到大幅提升，极大的解决了公司未来发展的资金需求。 

2）优化股权结构，助力大屏发展 

自超级电视上市以来，截至2016年底，乐视大屏用户累计已超过1000

万，真正实现了对千万家庭用户的覆盖，并形成了极强的用户黏性。目前，

乐视超级电视已进入电视销售品牌第一阵营，更是智能电视第一品牌，未来

随着超级电视的持续热销，背靠乐视网丰富视频内容，乐视致新将开展基于

高性能大屏智能电视和庞大用户群体的广告运营、线上发行、应用分发、大

屏游戏、大屏购物等多种业务，通过多元化手段实现盈利。本次交易完成后，

不仅在资金和战略合作上能够得到巨大的助力，同时也进一步优化了乐视致

新的股权结构，为下一阶段大屏业务的快速发展夯实基础，新的战略投资者

的加入有利于引入更加科学高效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提高经营决策的效率和

质量，为业绩即将快速爆发的大屏业务更加夯实基础。 

3）实施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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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交易，乐视网及相关关联公司将与嘉睿汇鑫及其关联公司在互

惠互利的基础上，以统一的资源整合优势，在业务合作、股权合作、资本市

场合作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以进一步巩固双方在各自行业内的领先优

势。在智能硬件方面，双方将寻求合作，对房地产行业的用户数据进行大数

据分析，推出更贴近用户需求的智能硬件产品，进一步完善社区服务平台并

推进智能化发展，增加获取家庭用户入口的渠道，借助智能化的产品和系统

拓宽消费地产和产业地产领域。 

2、风险 

本次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能否取得股东大会批准

尚存在不确定性，交易最终能否实施存在审批风险。本次投资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暂无重大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7年年初至今，本公司与嘉睿汇鑫未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嘉睿汇鑫拟以人民币 26.4824 亿元的价格受让乐视致新股东鑫乐资产管

理（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乐视致新 15.7102%股权，同时出

资人民币 3,000,000,000 元认购乐视致新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31,245,271 元，

公司拟放弃前述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和前述增资的优先认购权；嘉睿汇鑫

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贾跃亭持有的公司

8.61%的股份，有可能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成为公司 5%以上的股东，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嘉睿汇鑫为公司关联方，因

此，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构成关联交易。公司放弃前述增资的优先认购权和

和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不会影响公司在乐视致新的现有权益，不会丧失

对乐视致新的控制权，同时，引入新的投资人，可以增加乐视致新的资金投

入，有利于推进乐视致新业务发展。前述事项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所有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将此议案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放弃乐视致新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和和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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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影响公司在乐视致新的现有权益，不会丧失对乐视致新的控制权，同时，

引入新的投资人，可以增加乐视致新的资金投入，有利于推进乐视致新业务

发展。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审议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

公司、股东利益。我们同意本次公司放弃控股子公司增资的优先认购权和股

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中介机构中德证券专项核查意见 

本次上市公司转让乐视致新股权、放弃乐视致新增资的优先认购权和股

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一方面满足上市公司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乐视致新

引入新的投资人，缓解短期资金压力，促进乐视致新终端业务迅速发展。上

述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丧失对乐视致新的控制权。如公司不按协

议约定履行，存在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违约金的风险。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在独

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后，经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拟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保荐机构同意乐视网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4.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专项核查意见； 

5. 《股权转让协议》； 

6. 《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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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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